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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有关规约第四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

2000 年 3 月 13 日至 31 日

2000 年 6 月 12 日至 30 日

2000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8 日

纽约

00-36808 (C) 

二，，"幽幽-

协调员就罗马规约有关法院的组成和行政管理的第四编提出

的讨论文件

第 4.1 条规则 与可能影晌法院运作的情况有关的规则

4. 1. 1 

免职和纪律措施

在发生《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所述的情事时，法官、检察宫、副检

察官、书记宫长或副书记官长应被免职但享有《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

规定的保障。

4. 1. 1 

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渎职行为的定义

1. 严重不当行为

为了《规约》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 1 工页的目的。"严重不当行为"指以下行

为:

(a) 执行公务时，与职责不符，严重损害或可能严重损害本法院的正当审判

工作或正常内部运作的行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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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寸 泄露一人员因公获得的事实或资料，对审判程序或对任何人造成严

重影响，或泄露关于待审事项的事实或资料;

(刁 隐瞒性质严重可导致失去任职资格的资料和情节;

(三 滥用司法职位，向当局、宫员或专业人员谋取不当的有利待遇;或

(b) 非执行公务时，严重程度足以导致损害或可能严重损害法院信誉的行

2. 严重渎职行为

为了《规约》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 1 项的目的，严重玩忽职守或明知地违背

职守的行为构成"严重渎职行为"。除其他外，这种情况可指该人:

(a) 不遵守请求免除职责的义务，明知有理由这样做;

(b) 一再无理拖延案件的提起、起诉或审判，或行使的任何司法权力。

4.1.2 

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的定义

1. 为了《规约》第四十七条的日的"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指以下行为:

(a) 执行公务时，损害或可能损害本法院的正当审判工作或正常内部运作，

例如:

(• 干预本条规则所指人员履行其职责;

(~ 一再不遵守或无视分庭庭长或本法院院长会议在履行其合法权力

时提出的要求;

ω 明知或应知书记宫长或副书记宫长和本法院的其他官员严重法职，

却不对其执行应处的纪律措施;

(b) 非执行公务时，损害或可能损害法院信誉。

2. 本规则没有任何内容排除了发生为了《规约》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 l 项的日

的第 1 (a) 款规定的构成"严重不当行为"或"严重波职行为"的行为可能性。

4.1.3 

控诉的受理

1. 为了《规约》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和i第四十七条的目的，对本规则定为严重不

当行为、严重浊职行为成程度较轻行为的行为所作任何的控诉均应附有所据理

由、控诉人身份和掌握的任何相关证据。控诉应予保密。

画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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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控诉应递交院长会议。院长会议也可以自行提起程序，并应按照《法院

条例》驳回匿名控诉或显然缺乏根据的控诉，并将其他控诉转交主管机构。应按
照《法院条例》以自动轮任方式任命一名或多名法官协助院长会议执行工作。

4.1.4 

程序1

关于辩护方的权利的共同条款

1. 考虑根据《规约》第四十六条免除职务或根据第四十七条采取纪律措施时，
应书面通知有关人员。

2. 有关人员应有充分机会提出和获得证据，并作出书面陈述并回答对其提出的
任何问题。

3. 在本条规定的程序中，有关人员可以由一名律师代表。

要求免职的程序

1. 如果法官、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宫长要求免职，免职问题应在法院全体会议进
行表决。

2. 院长会议应将涉及法官的案件通过的任何建议和涉及书记宫长或副书记官
长的案件通过的任何决定，书面通知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主席。

3. 如果涉及副检察宫，检察宫应将通过的任何建议，书面通知缔约国大会主席
团主席。

4. 如果判定有关行为未达到严重不当行为或严重读职行为的程度，可以依照
《规约》第四十七条判定有关法官实施了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并对其采取
纪律措施。

采取纪律措施的程序

1. 涉及法官、书记宫 ~WZ副书记官 l乏时，应由院民会议作出采取纪律措施的任
何决定。

2. 涉及检察官时，应由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以绝对多数作出采取纪律措施的任何
决定。

3. 涉及副检察官时，

(a) 应由检察官作出给予谴责的任何决定:

I 一个代表团认为，为适用关于特权和豁免的第四十八条第五款，有关人员应有权提出意见并得
到律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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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根据检察官的建议，由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以绝对多数作出罚款的任何

决定。

4. 谴贡应记录在案并应转送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主席。

5. 作出所有决定均应根据第四十七条和第 4.1 条规则。

停职

如果对申诉对象的指控达到足够严重的程度，在主管机关作出最后决定以

前，该人可带薪2停职。

惩罚

1. 免职

免职一经宣告，立即生效。有关λ员不再为本法院成员，特别是在该人正在参

与的待结案件中。

2. 纪律措施

可以采取的纪律措施包括:

(a) 谴责;或

(b) 罚款，款额不超过本法院对有关人员支付的六个月薪金。

4.1.5 

法官、检察官或副检察宫职责的免除

1. 法官、检察官.或副检察宫要求免行《规约》规定的某项职责时，应向院氏会

议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理由。

2. 院长会议应对请求保密，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公布其决定依据的理由。

4.1.6 

法官、检察官或副检察官的回避

1. 除了《规约》中适用于法官的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适用于检察官l&.副检察官

的第四十二条第七款所规定的理由以外，回避的理由还包括下列各项;)

(a) 案件涉及个人利益，包括与当事任何一方有夫妻、亲子或其他近亲关系，

或私人关系、职业关系或下属关系;或

M 一个代表团认为情薪"字样不应在案文中 IH~见。

般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仔句理由怀疑谈，人的公正性，同U; 日J作为一个理由 JJII 以二t'l~.

,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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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个人身份参与在参加处理有关案件前提起的，或在其后由本人提起的

法律程序，而被调查或被起诉的人是程序的另一方;或

(c) 在就任前担任某些职务，因而被认为可能对处理中的案件、对当事方或

其代表持有某种意见，而客观上来说，这种意见可能不利地影响有关个人应有的

公正性;或

(d) 通过传播媒体，以书面方式或公开行动表示意见，而这种行为客观上可

能不利地影响有关个人应有的公正性。

2. 除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二条第八款的规定外，每项请求应在了解请求

所依据的理由后，尽快以书面方式提出。同时请求应说明理由并附上任何相关证

据，将请求转发有关个人。该个人有权提出书面陈述。

3. 关于检察宫或副检察官回避的任何问题，应当由上诉分庭法官过半数决定。

4.1.7 

法官、检察官或副检察官要求免除本人职寰的义务

如果法宫、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有理由认为存在回避的理由，则应要求免除本

人职责，而不应等待依照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或第四十二条第七款和第 4. 1. 6 条规

则提出的回避要求。提出要求，以及院长会议对要求的处理应依照第 4. 1. 5 条规

则进行。

4.1.8 

法官、检察宫、副检察官、书记宫长或副书记官长的亡故

法宫、检察官、副检察官、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宫长亡故，院长会议应以书面

方式通知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主席。

4.1.9 

法官、检察官、副检票官、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官长的辞职

1. 法宫、检察宫、副检察官、书记宫长成副书记官民应以书面方式将其辞职决

定通知院长会议;院民会议应以书面方式通知缔约国大会主府团主席。

2. 有关法官、检察官、副检察官、书记宫民或副书记官民应尽力最少在六个月

前通知其辞职生效日期。法官在其辞职生效之前应尽力履行与未结工作有关的职

责。

5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e8187b/


